
1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武科大财〔2017〕2 号 

 

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经研究，特制定《武汉科技大学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。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1 日 

 
 
 

发：全校各单位 

武汉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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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流动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，保证学校流

动资金安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流动资金主要包含学校账面库存现金、学

校银行账户的银行存款、学校在省财政国库的经费指标、商业票据

等运行周转资金。 

    第三条 学校财务处是学校唯一授权的校级流动资金管理部门，

承担学校流动资金的监管责任，负责流动资金的日常管理，并在学

校授权范围内负责周转和使用资金，保证资金安全。 

第二章 流动资金管理 

    第四条 现金由现金出纳负责保管并存放在指定的保险柜（箱），

保险柜（箱）的密码、钥匙分人保管，库存现金需接受不定期盘库

核查。 

第五条 银行存款存放在以学校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，由银行出

纳负责管理，学校预留银行印鉴和银行支票需分人保管，银行出纳

必须按月核对银行和学校未达事项并及时处理。 

第六条 财政国库指标由国库出纳负责录入、核对，并定期按省

财政国库支付要求和学校实际使用情况合理编制资金使用计划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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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日常催付和年终对账。 

第七条 商业票据由银行出纳负责保管并存放在指定的保险柜

（箱），保险柜（箱）的密码、钥匙分人保管，银行出纳应及时完成

票据收付和登记等工作。 

第八条 财务人员必须配合对账人员及时完成各类资金的对账

工作。 

第三章 日常流动资金业务 

第九条 资金周转。为确保学校银行账户的安全及日常业务工作

的高效顺畅，学校账户之间的资金调拨及银行账户资金上缴，统一

由出纳填写内部资金调户申请单或国库资金上缴申请单，由财务处

按下列程序审批后执行，其中：500 万元以下（含）账户资金的调户

或上缴，由分管资金的副处长审批；超过 500 万元但不超过 2000 万

元（含）的账户资金调户或上缴，分管资金的副处长审批后还需财

务处处长审批；超过 2000 万元的账户资金调户或上缴，还需报分管

财务工作的校领导审批。 

    第十条 一般业务借款及支付。一般业务主要指除基建及大型维

修以外的业务。学校原则上不办理一般业务的现金借支，相关费用

应使用公务卡结算垫付，并及时报销。特殊情况需要借款的，所有

借支均应通过银行（国库）转账形式支付，并按下列程序审批： 

（1）个人现金借款，原则上单笔不超过 2 万元。2 万元以下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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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由借支人填写借款单，由各单位（项目）主要负责人签批后，

报财务处负责人审批；2 万元（含）以上至 5 万元以下的借款，由财

务处审批后由分管财务工作校领导审批；5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借款，

还需报校长签批。 

（2）学校正常的材料采购、设备购置、（零星）维修工程、加

工、会议等合同（协议）预付款项，需办理借款时，需附以学校名

义签订的合同（协议），属于政府采购范畴的还需附政府采购确认函，

由单位（项目）负责人签批后到财务处办理借款手续。其中，单笔

支付金额在 10 万元-20 万元（含）以下，由财务处分管处长审批；

单笔支付金额 20 万以上 50 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还需财务处处长审

批；单笔支付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，还需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审批。 

第十一条 基建工程（含大型维修工程）借款（支付）按照《武

汉科技大学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中的相关签批程序执行。 

第四章 其他事项 

    第十二条 办理流动资金的借款人必须是我校在岗的正式职工。

单位主要负责人借款时，需由分管（联系）的校领导签批；项目负

责人借款时，应由项目所在单位分管财务的负责人审签。借款人应

认真填写《武汉科技大学借款单》，列明借款事由、金额、借款开支

项目等内容，按规定签批后方可办理。 

第十三条 各类流动资金借款一律按“前账未清，后账不借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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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办理。借款人一经签字办理借款，就承担对该借款业务的还款、

冲账、催缴等相应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现金借款时间一般为 2 个月，超过规定时间未及时办

理报销冲账手续的，学校财务处有权从借款人工资中扣回；其他借

款借款时间原则上不超过借款当年，超过规定时间未及时办理报销

冲账手续的，学校财务处有权暂停借款人（单位）相关经费的使用。 

第十五条 职工因工作调动（含岗位调动）、离职、死亡等原因，

办理离校等相关手续时，必须先到学校财务处办理借款核销。凡借

款未核销的，后续手续不得办理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